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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杰赛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前三年公司同类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2012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调整前后 2012 年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

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杰赛科技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随后在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截至目前，有部分关联交易将超过年初预期，超

出预期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方销售印制电路板（PCB）产品。超出预计的主

要原因是：公司通过不断改进工艺流程，在 PCB 产品开发方面取得进展，其中

台阶板、背钻工艺板、刚扰结合板实现了批量生产，埋电阻板及高性能微波板得

到关联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和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下属单

位”）等企事业单位的认可，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出年初预计。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的调整 

公司根据目前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对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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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2 年初预计发生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和提供

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

究所 
500 500 

广州市弘宇科技有限公司 10 10 

中国电科下属单位 5600 8500 

小  计 6,110.00 9,010.0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

究所 
20 20 

中国电科下属单位 500 950 

小  计 520 970 

向关联人租赁场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

究所 
680 680 

小  计 680 680 

向关联人出租场地 

广州杰赛互教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35 35 

小  计 35 3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又名广州通信研究所，简称“七所”），

成立于 1958 年，住所为广州市新港中路 381 号，开办资金为 5,430 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史学海。该所作为国家认定的部属一类军工研究所，是特种通信技术总

体单位，主要负责研究特种移动通信新技术、新系统和新设备，为国防建设提供

新型特种移动通信装备，制订移动通信系统和设备的技术体制和技术标准。该所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广州市弘宇科技有限公司，2000 年成立，注册资本 2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万永乐。该公司主要从事全数字集群手机、通信系统中大规模专用 IC 芯片、

SMT、专业网站建设业务。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七所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和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

称“中国电科”）是杰赛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1 日，是国家

批准的国有资产授权投资机构之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管理的中央企业，注

册资本 47.682 亿元。中国电科下属的 47 家电子科研院所（含七所）、9 家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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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其他下属单位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安徽、

四川等 31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从事国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

程建设，重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 

4、广州杰赛互教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45 万元人民币，杰赛科

技出资 125 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总额的 51.02％，昆明互教通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20 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总额的 48.98％。该公司主要是利用控股股东杰赛科技

在信息网络领域的技术积累，拓展在教育网络平台建设方面的业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七所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市弘宇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

公司，广州杰赛互教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电科下属单位

为杰赛科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控制的下属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是以原

信息产业部直属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是

由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管理的中央企业，各下属单位成立的历史较久远，各自的业

务和产品均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独立研发形成的。在 2002 年划拨同一集团统一管

理之前，各自先后隶属于电子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是部属科

研院所，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是行政划拨而形成。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人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较好，具备履约能力，以往关联交

易付款正常，未出现过坏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

格确定。销售、采购等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销售、采购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史学海、万永乐、杨绍华、王小明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了表决。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不需要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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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并遵循了公允性的

原则，依据市场条件公开、合理地确定，符合股东、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造成影响，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同意本次调整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包括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各研究所及下属单位在内的军工、企事业单位，能够提供或者需求较高

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产品，向该类客户的销售和采购有利于公司保持技术和产品

的领先，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的市场选择行为，以购销活动

为主，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的高

度市场化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不利影响，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发生的金额与公司的总业务量相比数量较小，公司主

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

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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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张俊杰               吴风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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